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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制盐工业术语和盐产品分类命名》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制定背景、起草过程等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任务来源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2025年第

七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5]43

号），计划编号：20253252-T-607，由全国盐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295)归

口，主要起草单位：国家轻工业井矿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中盐金坛盐化有限

责任公司等单位。计划于2025年8月6日下达，项目周期为12个月。

（二）项目背景

1、是规范管理的需要。国务院《盐业体制改革方案》中明确要求“坚持依

法治盐，加快建设标准体系，建立健全监管制度”。国家实行食盐专营制度，

食盐的生产批发实行定点管理，从食盐生产到销售各环节都有明确监管要求。

但由于盐产品命名和分类没有统一的标准，造成食用盐、工业盐、生活日化用

盐和畜牧用盐、副产工业盐等界定不清晰，给社会带来食品安全隐患，给消费

者选购商品带来困惑，给管理部门增加市场监管难度，因此规范盐产品命名和

分类界定十分必要。

2、是规范市场的需要。随着盐业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盐行业的快速发展，

盐产品种类日益丰富，但部分食盐企业为了追求企业利益，产品命名五花八门，

脱离了产品属性，夸大宣传产品功能，导致消费者难以辨别和选择，产品命名

不规范、分类不统一的问题日趋突出。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促

进盐行业高质量发展，政府相关部门责成盐行业制定盐产品命名和分类规则，

真正落实国务院《盐业体制改革方案》,激发盐业活力，避免出现“一放就乱”。

3、是完善标准体系建设的需要。随着制盐工业的快速发展，新技术、新工

艺、新设备不断涌现，原有《制盐工业术语》（GB/T 19420-2021）已不能完全

适应行业发展需求，部分术语定义模糊、涵盖范围不全，特别是缺少对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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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分类、编码的要求。为规范行业用语，促进技术交流，推动制盐工业标

准化、规范化发展，亟需对原标准进行修订。本标准是全国盐业标准体系框架

图中基础标准，是盐业生产技术活动中最基本的标准项目，具有广泛的指导意

义。本次修订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盐业标准化体系。

（三）起草过程

1、起草阶段

2025年8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标准修订工作任务，全国盐业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按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的要求组建了标准起草工作组。起草

工作组确定参与标准编制的起草单位、起草人和具体分工，并报技术委员会秘

书处备案。工作组的成立确定了总体工作方案及标准项目调研方案，启动了标

准文本及编制说明的起草工作。

起草工作组首先查阅相关的国内外相关法规及产品标准资料，在研究参考

这些标准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目前国内市场产品的实际情况，初步确定了盐产

品命名、分类及编码。其中，盐产品的编码从多各角度进行分类，包括国家标

准、HS编码（国际贸易中编码）、以及GB/T 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

以及按照国际GS1和GB 12904《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码》编码方法，制

定了盐产品的编码规则，赋予盐产品商品代码，确保盐产品分类、命名及编码

满足以下几个方面：（1）产品独特性和原创性，（2）产品能准确反映产品的

特性，以便消费者能够快速理解和识别，（3）产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不涉及虚假宣传或误导性描述，（4）考虑国际化因素，确保不同语言和文化背

景下都是恰当的,（5）确保目标消费者对产品的接受度和反应。遵循明确、合

法、独特、准确反映产品特性的原则，对标准进行逐条确认，提出了修改意见

及所增加的术语条目，完成了标准修订版初稿（以下简称“初稿”）。多次组

织制盐行业专家对“初稿”进行研计提出修改意见，根据专家意见不断对“初

稿”进行完善，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四）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及其工作

1.本标准起草单位

国家轻工业井矿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中盐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盐业协会、中国盐业股份有限公司、国盐检测（天津）有限责任公司、天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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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汉沽盐场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四川省非金属（盐业）地质

调查研究所、四川南充顺城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四川久大制盐有限责任公司、

自贡市轻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为众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2.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雷文杰、徐俊辉、陈俊、李宏伟、谢兴胜、李帮柱、刘山、李伟、刘加杰、

陈勇、张定、李开富、谭江涛、刘烨、董正亮、赵营峰、黄东杰、赵建国、田

亮、任青考、李宇、严平、赵玉霞、陈果、赵君楠。

（1）总体统筹组：雷文杰、徐俊辉、陈俊、李帮柱

牵头负责标准编制的总体思路、框架设计、重点内容确定，组织协调各参

与单位，统筹标准起草全过程。

（2）术语研制编写组：刘山、张定、刘加杰、董正亮、黄东杰、李宇。

负责各单元术语的技术内容研究（现场调研、数据收集、文献与标准资料

整理）与文本编写，并参与盐产品分类命名的研究讨论与案例支撑。

（3）分类与命名编写组：谢兴胜、李伟、赵营峰、陈勇、李开富、谭江涛、

刘烨、田亮、任青考、严平、陈果、赵君楠。

负责开展盐产品分类命名技内容的研究（现场调研、数据收集、文献与标

准资料整理）与文本编写，并参与术语内容的研究讨论，支撑标准编制的实证

基础。

（4）技术指导与评审建议组：李宏伟、赵建国、赵玉霞

负责政策法规把控、文本校核等，为标准文本提供技术指导、内容审阅与

修改建议，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协调性与前瞻性。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修订国家标

准时，还包括修订前后技术内容的对比

本标准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编制。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产业发展的需要，充分考虑了产业发展现状、趋势及使

用方的要求，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制定了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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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编写结构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标准化工作导则、指南和编写规则”

系列标准的要求进行了编排。

本标准是以GB/T 19420-2021《制盐工业术语》（以下简称“原标准”）为

基础、参考或参照现行标准，并通过实际调研，总结、收录了近年来制盐工业

新出现或变更的名词术语，并增加了盐产品分类、命名、编码等内容。在修订

过程中，尽可能对术语全面予以规范化，力求制订出新的标准与相关标准协调

一致，以确保本标准的全面性、先进性和可靠性。

（二）主要内容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制盐工业中的一般术语以及产品、盐矿地质与盐矿开采、制

盐、盐化工、盐田生物的术语，以及盐产品分类、命名及编码。

本文件适用于制盐、盐化工及盐田生物领域术语，以及盐产品的命名及代

码识别。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

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461 食用盐

GB 12904-2008 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

3.一般术语

未作修改。

4.术语部分（第4~8章）

增加了盐产品的分类。

增加了术语盐制品、普通食用盐、特殊工艺食用盐、烤盐、竹盐、水处理

剂用盐、副产工业盐、石盐（岩盐）、矿体埋深、盐矿露头、浅层石盐矿、中

深层石盐矿、深层石盐矿、超深层石盐矿、矿区、采区、开采单元、矿山服务

年限、单井服务年限、采盐速度、采出程度、直井、定向井、水平井、水平对

接井、井间距、井组距、开采回采率、矿石损失、卤水损失、正循环、反循环、

射孔、盐穴综合利用、溶腔、盐穴型储气库、造腔（4.1.2.2、4.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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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6.4、 4.1.2.6.5.4、 4.1.2.6.5.5、 4.1.2.9.5、 4.2.10、 5.1.1.1、

5.1.4、5.1.4.1～5.1.4.5、5.2.1～5.2.7、5.2.15.1～5.2.15.4、5.2.22、

5.2.23、5.3.1～5.3.5、5.3.16、5.4.1～5.4.4）

修改了术语加碘食用盐、风味食用盐、低钠食用盐、水处理用盐、钻井水

溶开采法、油、气垫对流水溶开采法、油、气垫建槽连通水溶开采法、水力压

裂连通水溶开采法、定向水平井连通水溶开采法、井身结构、矿石溶解速度、

矿石溶解速率（4.1.2.6.1、4.1.2.6.5.1、4.1.2.6.5.2、4.1.2.9.4、5.2.11、

5.2.12.2、5.2.13.2～5.2.13.4、5.2.21、5.2.29、 5.2.30，2021年版的

4.1.5.1、4.1.6.1、4.1.6.2、4.1.10.4、5.2.4、5.2.5.2、5.2.6.2～5.2.6.4、

5.2.15、5.2.21、5.2.22）

5.命名

由于盐产品分类、命名标准涉及领域广泛，涵盖我国海盐产区、西部湖盐

产区和内陆大部分省份的井矿盐产区，涉及盐的种类、盐的来源、理化特性、

工艺特点等许多方面，结合市场盐产品名称，便于广大消费者按照命名规则更

好理解产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高质量需求。其命名规则主要依据来源以下

几个方面：

a) 物化特性；

b) 一般及特殊工艺特性；

c) 功能特性；

d) 用途和应用特性；

e) 赋加特性；

f） 其他。

因此，根据其命名规则，制定盐产品命名通用规则和命名方法，如图1，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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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盐产品命名通用规则

盐产品命名宜采用下述命名规则：赋加特性（可选）+一般及特殊工艺特性（必选）+
物化特性（可选）+功能特性（必选）+用途和应用特性（必选）+主体名称。

图2：盐产品命名方法

6.编码

按照国际GS1和GB 12904《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码》中“5.2.1 EAN

-13条码的符号结构”要求和 GB/T 4754-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第四章规

定要求，制定盐产品的编码规则。

参照GB/T 4754-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盐加工”属门类C制造业，

大类为食品制造业14，中类149，小类1494 ”方法，规定盐产品大类、中类、

小类的代码，其代码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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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盐产品代码由五位数字代码表示；

b) 盐产品代码由大类、中类、小类代码组成，其中，中类表示其相关属

性特征。

c) 大类、中类、小类由1、1、3位字符分别表示。

d) 大类、中类、小类代码依次排列。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一）试验验证

本标准规定了制盐工业中的一般术语以及产品、盐矿地质与盐矿开采、制

盐、盐化工、盐田生物的术语，以及盐产品分类、命名及编码。

无试验验证。

（二）预期效益

1、规范行业用语，促进技术交流。修订后的标准将更加全面、准确地定义

制盐工业相关术语，消除歧义，为行业内的技术交流、信息共享、科研合作提

供统一的语言基础，避免因术语理解不一致造成的沟通障碍和技术误解。

2、适应技术发展，引领行业进步。修订将充分考虑近年来制盐工业在绿色

生产、智能制造、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取得的新成果，新增相关术语，删除过

时内容，使标准更加贴近行业实际，反映技术发展趋势，为制盐工业的转型升

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3、规范盐产品命名和分类，维护市场秩序。本次修订将增加盐产品命名和

分类相关内容，明确盐产品的定义、分类原则、命名规则等，规范盐产品市场

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盐行业高质量发展。

4、完善标准体系，提升标准化水平。术语标准是标准体系的基础，本次修

订将进一步完善制盐工业标准体系，为其他相关标准的制修订提供术语依据，

提升整个行业的标准化水平，促进制盐工业健康有序发展。

5、促进国际贸易，提升国际竞争力。统一的术语标准有利于消除国际贸易

中的技术壁垒，促进国内外制盐行业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提升我国制盐工业的

国际竞争力，增强盐业企业的盈利能力，推动和促进盐业参与双循环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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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

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国外尚未开展相关标准研究，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

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不存在采标的问题。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现有的法律、法规。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本标准制定过程的研讨会，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声明

本标准未接到任何涉及相关专利或知识产权争议的信息、文件。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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